
四、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交易对方向上市公司推荐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全体交易对方均不存在向上市公司推荐董事、监

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五、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交易对方合规性说明

最近五年内，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全体交易对方及其主要管理人员均未受到与证券市场相

关的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也不存在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的情况。

最近五年内，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全体交易对方及其主要管理人员不存在未按期偿还大额

债务、未履行承诺、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行政监管措施或受过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等情况。

第四章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为正拓能源100%的股权。

一、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江西正拓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6090067240565XD

注册地 江西省宜春经济技术开发区

主要办公地点 江西省宜春市经济开发区春一路

89

号

法定代表人 肖少贤

公司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

(

非上市

、

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

注册资本

8,145

万元

成立日期

2008

年

3

月

12

日

经营范围 锂电池及电芯

、

电子正负极材料的研发

、

生产

、

销售

。

二、历史沿革

（一）2008年3月公司设立

2008年3月10日，奉新县工商行政管理局（以下简称“奉新县工商局” ）向奉新县丽友化工有限公司（筹）出

具了（赣宜奉）登记私名预核字[2008]第00318号《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同意核准“奉新县丽友化工有限

公司”名称。（以下简称“丽友化工” ）

2008年3月11日，江西奉新大众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向丽友化工（筹）出具奉众会报验字[2008]04号

《验资报告》。根据该报告，截至2008年3月11日，丽友化工（筹）已收到投资人王武杰以货币方式缴纳的注册资

本3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100%。

2008年3月12日，奉新县工商局向丽友化工核发《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360921210000749）。

丽友化工设立时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

（

万元

）

持股比例

（

%

）

1

王武杰

30.00 100.00

合计

30.00 100.00

（二）2008年4月第一次增资

2008年4月2日，丽友化工股东王武杰作出决定，以货币方式向丽友化工增资200万元；并通过公司章程修正

案。

2008年4月2日，江西奉新大众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向丽友化工出具奉众会报验字[2008]011号《验资

报告》。根据该报告，截至2008年4月2日，丽友化工已收到投资人王武杰以货币方式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实收

资本）200万元，变更后丽友化工的注册资本为230万元。

2008年4月3日，奉新县工商局向丽友化工核发《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360921210000749）。

本次增资完成后，丽友化工的股权结构为：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

（

万元

）

持股比例

（

%

）

1

王武杰

230.00 100.00

合计

230.00 100.00

（三）2009年7月第一次股权转让及公司名称、经营范围变更

2009年6月26日，丽友化工股东王武杰作出决定：将其持有的丽友化工66.70%股权（折合注册资本153.41万

元）转让给吴壮雄；将其持有的丽友化工33.30%股权（折合注册资本76.59万元）转让给黄雨生。

2009年6月26日，王武杰分别与吴壮雄、黄雨生签署《股份转让协议》，约定王武杰分别向吴壮雄、黄雨生转

让丽友化工66.70%、33.30%的股权，转让价格分别为153.41万元、76.59万元。

2009年6月28日，丽友化工召开全体新股东第一次会议，会议通过如下决议：（1）公司名称变更为“江西三

和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 ；（2）公司经营范围变更为：电子正负极材料的研发、生产和销售；（3）选举吴壮雄为

公司执行董事兼经理为公司法定代表人，免去王武杰公司执行董事兼经理公司法定代表人职务；（4）选举黄雨

生为公司监事，免去李江标监事职务；（5）通过公司新章程，原公司章程同时作废；（6）公司各项决议、人事任免

等符合法律规定。

2009年6月30日，江西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出具了（赣）名称变核内字[2009]第00460号《企业名称变更核准通

知书》，同意丽友化工的名称变更为“江西三和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和新能源” ）。

2009年7月1日，三和新能源取得奉新县工商局核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360921210000749）。

股权转让完成后，三和新能源的股权结构为：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

（

万元

）

持股比例

（

%

）

1

吴壮雄

153.41 66.70

2

黄雨生

76.59 33.30

合计

230.00 100.00

（四）2009年12月第二次股权转让、第二次增资及公司名称变更

2009年12月8日， 三和新能源召开股东会， 会议决议同意股东吴壮雄将其持有的三和新能源17.40%的股权

（折合注册资本40万元）转让给吴壮斌、10.86%的股权（折合注册资本25万元）转让给邓晓明、2.57%的股权（折

合注册资本5.91万元）转让给黄雨生，其他股东放弃优先购买权。

2009年12月8日，吴壮雄分别与吴壮斌、邓晓明、黄雨生签署《股份转让协议》，约定吴壮雄分别向吴壮斌、邓

晓明、黄雨生转让三和新能源17.40%、10.86%、2.57%的股权，转让价格分别为40万元、25万元、5.91万元。

2009年12月8日，三和新能源召开股东会，会议通过如下决议：（1）公司名称变更为江西正拓新能源科技有

限公司；（2）公司注册资本增加270万元，增资后公司注册资本为500万元，新增注册资本分别由肖少贤以货币方

式认缴200万元，吴壮斌以货币方式认缴70万元；（3）通过公司新章程，原公司章程同时作废。

2009年12月11日，江西奉新大众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奉众会报验字[2009]107号《验资报告》。根

据该报告，截至2009年12月10日，三和新能源已收到股东肖少贤和吴壮斌以货币方式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实

收资本）270万元，变更后三和新能源的注册资本和实收资本均为500万元。

2009年12月11日，江西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出具了（赣）名称变核内字[2009]第00907号《企业名称变更核准

通知书》，同意三和新能源的名称变更为“江西正拓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正拓有限” ）。

2009年12月23日，正拓有限取得奉新县工商局出具的（赣）登记内设字[2009]第000073号《准予变更登记通

知书》，准予变更登记。

2009年12月23日，正拓有限取得奉新县工商局核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360921210000749）。

本次股权转让和增资完成后，正拓有限的股权结构为：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

（

万元

）

持股比例

（

%

）

1

肖少贤

200.00 40.00

2

吴壮斌

110.00 22.00

3

吴壮雄

82.50 16.50

4

黄雨生

82.50 16.50

5

邓晓明

25.00 5.00

合计

500.00 100.00

（五）2010年9月第三次股权转让

2010年8月25日，正拓有限召开股东会，会议决议同意股东邓晓明将其持有的正拓有限5%的股权（折合注册

资本25万元）转让给肖少贤，其他股东放弃优先购买权；并审议通过了修订后的公司章程。

2010年8月25日，邓晓明与肖少贤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同意将其持有的正拓有限的5%的股权以25万元

的价格转让给肖少贤。

2010年9月16日，正拓有限就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工商变更登记。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正拓有限的股权结构变更为：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

（

万元

）

持股比例

（

%

）

1

肖少贤

225.00 45.00

2

吴壮斌

110.00 22.00

3

吴壮雄

82.50 16.50

4

黄雨生

82.50 16.50

合计

500.00 100.00

（六）2010年11月第四次股权转让

2010年10月8日，正拓有限召开股东会，会议决议同意股东吴壮雄、黄雨生、吴壮斌分别将其所持正拓有限

3.5%的股权（折合注册资本17.5万元）、3.5%的股权（折合注册资本17.5万元）、4%的股权（折合注册资本20万

元）转让给肖少贤，其他股东放弃优先购买权；并审议通过公司章程修正案。

2010年10月8日，吴壮雄与肖少贤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同意将其持有正拓有限的3.5%的股权以17.5万元的

价格转让给肖少贤。

2010年10月8日，黄雨生与肖少贤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同意将其持有正拓有限的3.5%的股权以17.5万元的

价格转让给肖少贤。

2010年10月8日，吴壮斌与肖少贤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同意将其持有正拓有限的4%的股权以20万元的价

格转让给肖少贤。

2010年11月4日，正拓有限取得奉新县工商局出具的（赣）登记内变字[2010]第00431号《准予变更登记通知

书》，准予变更登记。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正拓有限的股权结构为：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

（

万元

）

持股比例

（

%

）

1

肖少贤

280.00 56.00

2

吴壮斌

90.00 18.00

3

吴壮雄

65.00 13.00

4

黄雨生

65.00 13.00

合计

500.00 100.00

（七）2011年6月第五次股权转让

2011年6月2日，正拓有限召开股东会，会议决议同意吴壮斌将其所持正拓有限18%的股权（折合注册资本90

万元）转让给陈锡武，其他股东放弃优先购买权；吴壮雄将其所持正拓有限4%的股权（折合注册资本20万元）转

让给肖少贤、2%的股权（折合注册资本10万元）转让给严学锋、2%的股权（折合注册资本10万元）转让给刘小

虹、2%的股权（折合注册资本10万元）转让给陈锡武，其他股东放弃优先购买权；审议并通过章程修正案。

2011年6月2日，吴壮斌与陈锡武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同意将其持有正拓有限的18%的股权以90万元的价

格转让给陈锡武。

2011年6月2日，吴壮雄与肖少贤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同意将其持有正拓有限的4%的股权以20万元的价

格转让给肖少贤。

2011年6月2日，吴壮雄与严学锋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同意将其持有正拓有限的2%的股权以10万元的价

格转让给严学锋。

2011年6月2日，吴壮雄与刘小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同意将其持有正拓有限的2%的股权以10万元的价

格转让给刘小虹。

2011年6月2日，吴壮雄与陈锡武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同意将其持有正拓有限的2%的股份以10万元转让

给陈锡武。

2011年6月8日，正拓有限取得奉新县工商局出具的（赣）登记内变字[2011]第14644号《准予变更登记通知

书》，准予变更登记。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正拓有限的股权结构为：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

（

万元

）

持股比例

（

%

）

1

肖少贤

300.00 60.00

2

陈锡武

100.00 20.00

3

黄雨生

65.00 13.00

4

吴壮雄

15.00 3.00

5

严学锋

10.00 2.00

6

刘小虹

10.00 2.00

合计

500.00 100.00

（八）2011年6月第三次增资

2011年6月8日，正拓有限召开股东会，会议决议新增注册资本1,500万元，增资后注册资本为2,000万元，新增

注册资本分别由肖少贤、陈锡武、黄雨生、吴壮雄、严学锋、刘小虹认缴，其中肖少贤认缴新增注册资本900万元，

占新增注册资本的60%，出资方式为人民币450万元，债权转股权450万元；陈锡武认缴新增注册资本300万元，占

新增注册资本的20%，出资方式为货币；黄雨生认缴新增注册资本195万元，占新增注册资本的13%，出资方式为

货币；吴壮雄认缴新增注册资本45万元，占新增注册资本的3%，出资方式为货币；严学锋认缴新增注册资本30万

元，占新增注册资本的2%，出资方式为货币；刘小虹认缴新增注册资本30万元，占新增注册资本的2%，出资方式

为货币20万元，债权转股权10万元；新增注册资本于2011年6月30日前一次缴清。审议通过公司章程修正案。

2011年6月15日，江西奉新大众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向正拓有限出具奉众会报验字[2011]073号《验

资报告》。根据该报告，截至2011年6月15日，正拓有限已收到肖少贤、陈锡武、黄雨生、吴壮雄、严学锋和刘小虹

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实收资本）1,500万元，新增实收资本占新增注册资本的100%，其中：肖少贤实际缴纳出资

额人民币900万元，以货币出资450万元，以债权转股权出资450万元；陈锡武实际缴纳出资额人民币300万元，以

货币出资；黄雨生实际缴纳新增出资额人民币195万元，以货币出资；吴壮雄实际缴纳新增出资额人民币45万元，

以货币出资；严学锋实际缴纳出资额人民币30万元，以货币出资；刘小虹实际缴纳出资额人民币30万元，以货币

出资20万元，以债权转股权出资10万元；变更后累计实收资本为2,000万元，占变更后注册资本的100%；全体股东

的累计货币出资金额1,540万元，占注册资本总额的77%。其他事项：债权转股权出资人民币460万元，加上本次货

币出资人民币1,040万元，连同本次增资前出资人民币500万元，本次增资后累计注册资本人民币2,000万元，累计

实收资本人民币2,000万元。

2011年6月15日，奉新县工商管理局出具字号为（赣）登记内变字[2011]第14864号《准予变更登记通知书》，

准予变更登记。

2011年6月15日，正拓有限取得奉新县工商局核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360921210000749）。

本次增资完成后，正拓有限的股权结构为：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

（

万元

）

持股比例

（

%

）

1

肖少贤

1,200.00 60.00

2

陈锡武

400.00 20.00

3

黄雨生

260.00 13.00

4

吴壮雄

60.00 3.00

5

严学锋

40.00 2.00

6

刘小虹

40.00 2.00

合计

2,000.00 100.00

（九）2013年3月第六次股权转让

2013年3月3日，正拓有限召开股东会，会议决议股东刘小虹将其所持正拓有限2%股权（折合注册资本40万

元）分别转让1%给陈锡武、1%给严学锋，其他股东放弃优先购买权；审议通过公司章程修正案。

2013年3月3日，刘小虹与陈锡武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同意将其持有正拓有限1%的股权以20万元的价格

转让给陈锡武。

2013年3月3日，刘小虹与严学锋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同意将其持有正拓有限1%的股权以20万元的价格

转让给严学锋。

2013年3月21日，正拓有限取得奉新县工商局出具的（赣）登记内变字[2013]第07890号《准予变更登记通知

书》，准予变更登记。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正拓有限股权结构变更为：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

（

万元

）

持股比例

（

%

）

1

肖少贤

1,200.00 60.00

2

陈锡武

420.00 21.00

3

黄雨生

260.00 13.00

4

吴壮雄

60.00 3.00

5

严学锋

60.00 3.00

合计

2,000.00 100.00

（十）2014年6月第四次增资

2014年6月16日，正拓有限召开股东会，会议决议将公司注册资本由2,000万元增至5,000万元；新增注册资本

由现有股东以货币方式按各自持股比例相应认缴，其中肖少贤认缴1,800万元，陈锡武认缴630万元，黄雨生认缴

390万元，吴壮雄认缴90万元，严学锋认缴90万元；并同意修改公司章程相应条款。

2014年6月20日，致同出具致同验字（2014）第110ZC0172号《验资报告》，根据该报告，截至2014年6月17日，

正拓有限已收到肖少贤、陈锡武、黄雨生、吴壮雄和严学锋以货币方式缴纳的注册资本（实收资本）合计3,000万

元，新增实收资本占新增注册资本的100.00%，其中：肖少贤实际缴纳新增出资额人民币1,800万元，全部以货币

出资；陈锡武实际缴纳新增出资额人民币630万元，全部以货币出资；黄雨生实际缴纳新增出资额人民币390万

元，全部以货币出资；吴壮雄实际缴纳新增出资额人民币90万元，全部以货币出资；严学锋实际缴纳新增出资额

人民币90万元，全部以货币出资；变更后累计实收资本为5,000万元，占变更后注册资本100.00%；全体股东的累

计货币出资金额5,000万元，占注册资本总额的10.00%。

2014年6月17日，正拓有限就本次增资完成工商变更登记。

本次增资完成后，正拓有限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

（

万元

）

持股比例

（

%

）

1

肖少贤

3,000.00 60.00

2

陈锡武

1,050.00 21.00

3

黄雨生

650.00 13.00

4

吴壮雄

150.00 3.00

5

严学锋

150.00 3.00

合计

5,000.00 100.00

（十一）2014年8月改制

2014年6月27日，宜春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赣宜）名称变核内字[2014]第00186号《企业名称变更核准通

知书》，核准正拓有限的名称变更为“江西正拓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正拓能源” ）

2014年8月8日，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致同会计师” ）出具致同审字（2014）第

110ZC2270号《江西正拓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二〇一四年六月三十日审计报告》。根据该审计报告，于审计基准

日2014年6月30日，正拓有限负债及股东权益总计164,229,939.32元，负债合计96,042,138.62元，所有者权益合计

68,187,800.70元。

2014年8月13日，正拓有限召开股东会，会议一致同意将正拓有限整体变更为正拓股份，并决定以截至2014

年6月30日经审计确定的公司账面净资产值按1:0.7333的比例折股投入股份有限公司，整体变更后的股份公司注

册资本为5,000万元，剩余18,187,800.70元计入资本公积。

2014年8月13日，正拓有限股东肖少贤、陈锡武、黄雨生、吴壮雄和严学锋五名自然人共同签订了《江西正拓

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人协议》，约定共同发起设立正拓能源。

2014年8月15日，北京京都中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京都中新评报字(2014)第0096号《江西正拓新能源科

技有限公司拟整体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书》。 根据该评估报告， 于评估基准日2014年6月30

日，正拓有限的净资产评估值为87,056,168.38元。

2014年8月18日，致同会计师出具致同验字(2014)第110ZC0203号《江西正拓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筹）

验资报告》。根据该验资报告，截至2014年8月18日，正拓能源（筹）已收到全体出资者所拥有的截至2014年6月30

日正拓有限经审计的净资产68,187,800.70元，根据《公司法》的有关规定，按照公司的折股方案，将上述净资产

按照1:0.7333的比例折合实收资本50,000,000.00元，资本公积18,187,800.70元。

2014年8月28日，正拓能源召开创立大会暨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2014年8月29日，宜春市工商局向正拓能源核发《营业执照》（注册号：360921210000749）。

正拓能源设立时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

（

万元

）

持股比例

（

%

）

1

肖少贤

3,000.00 60.00

2

陈锡武

1,050.00 21.00

3

黄雨生

650.00 13.00

4

吴壮雄

150.00 3.00

5

严学锋

150.00 3.00

合计

5,000.00 100.00

（十二）2015年2月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

2015年1月21日，正拓能源取得股转系统出具的《关于同意江西正拓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在全国

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的函》（股转系统函[2015]191号），同意正拓能源的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

系统挂牌，转让方式为协议转让。2015年2月9日，正拓能源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开转让。证

券简称为正拓能源，证券代码为831980。

（十三）2017年7月定向增发股份

2017年4月17日，正拓能源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并通过《关于〈江西正拓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股票发行方案〉的议案》等议案，股票发行方案明确了发行股票的数量、发行价格及定价依据、发行期限、股

东优先认购方案、募集资金用途、新增股份登记及限售等内容，其中周逸诚认购100万股，刘锐生认购50万股，郑

秀玲认购10万股，吴树昱认购30万股，杨炎青认购10万股，陈捷生认购30万股，潘木建认购50万股，江西百富源认

购150万股，均以现金认购。

2017年5月3日，正拓能源2017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董事会提交的关于本次股票发行的有关议

案。

2017年5月9日，正拓能源与发行对象分别签订了附生效条件的《股票认购协议》。

2017年5月27日，大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大华验字[2017]00342号《验资报告》，根据该报告，截止2017年5

月14日，正拓能源已收到该次股票发行对象缴纳的货币资金4,300万元，其中新增实收资本（股本）430万元。本

次发行完成后，正拓能源总股本为5,430万股。

2017年7月4日，正拓能源取得宜春市工商局出具的（赣宜）登记内变字[2017]13125402号《准予变更登记通

知书》，准予变更登记。

2017年 7月 4日 ， 正拓 能源取得宜 春市工商 局核发的 《营 业 执 照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36090067240565XD）。

本次定向增发完成后，正拓能源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份

（

万股

）

持股比例

（

%

）

1

肖少贤

3,000.00 55.2486

2

陈锡武

1050.00 19.3370

3

黄雨生

650.00 11.9705

4

吴壮雄

150.00 2.7624

5

严学锋

150.00 2.7624

6

江西百富源

150.00 2.7624

7

周逸诚

100.00 1.8416

8

刘锐生

50.00 0.9208

9

潘木建

50.00 0.9208

10

陈捷生

30.00 0.5525

11

吴树昱

30.00 0.5525

12

郑秀玲

10.00 0.1842

13

杨炎青

10.00 0.1842

合计

5,430.00 100.00

（十四）2017年9月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2017年8月22日，正拓能源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的议

案》，以资本溢价所形成的资本公积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5股，共计转增27,150,000股(每股面值为1元)，转增后正

拓能源总股本增至81,450,000股。 正拓能源及各股东最终确定的股本数量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北京分

公司登记结果为准。本次权益分派过程中，因股票发行形成股本溢价资本公积27,150,000.00元转增的股本，股东

无需缴纳个人所得税。正拓能源董事会须在股东大会作出决议后2个月内完成权益分派。

2017年9月12日，正拓能源召开了2017年第八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的

议案》，以资本溢价所形成的资本公积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5股，共计转增27,150,000股(每股面值为1元)，转增后

正拓能源总股本增至81,450,000股。其中限售流通股56,250,000股，无限售流通股25,200,000股。正拓能源注册资

本从54,300,000元增加到了81,450,000元。

2017年 9月 30日， 正拓 能源取得宜 春市工商 局核发的 《营 业执照》（统 一社会信用 代码 ：

9136090067240565XD）。

本次变更完成后，正拓能源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份

（

万股

）

持股比例

（

%

）

1

肖少贤

4,500.00 55.2486

2

陈锡武

1,575.00 19.3370

3

黄雨生

975.00 11.9705

4

吴壮雄

225.00 2.7624

5

严学锋

225.00 2.7624

6

江西百富源

225.00 2.7624

7

周逸诚

150.00 1.8416

8

刘锐生

75.00 0.9208

9

潘木建

75.00 0.9208

10

陈捷生

45.00 0.5525

11

吴树昱

45.00 0.5525

12

郑秀玲

15.00 0.1842

13

杨炎青

15.00 0.1842

合计

8,145.00 100.00

（十五）2018年1月第七次股权转让（通过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进行的股份协议转让）

2018年1月24日，正拓能源股份发生协议转让，交易明细如下：

交易日期 卖方 买方 股份数

（

万股

）

价格

（

元

/

股

）

2018.01.24

吴树昱 黄文进

7.5 7.00

本次股份协议转让完成后，正拓能源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份

（

万股

）

持股比例

（

%

）

1

肖少贤

4,500.00 55.2486

2

陈锡武

1,575.00 19.3370

3

黄雨生

975.00 11.9705

4

吴壮雄

225.00 2.7624

5

严学锋

225.00 2.7624

6

江西百富源

225.00 2.7624

7

周逸诚

150.00 1.8416

8

刘锐生

75.00 0.9208

9

潘木建

75.00 0.9208

10

陈捷生

45.00 0.5525

11

吴树昱

37.50 0.4604

12

郑秀玲

15.00 0.1842

13

杨炎青

15.00 0.1842

14

黄文进

7.50 0.0921

合计

8,145.00 100.00

（十六）2018年4月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终止挂牌

2018年3月2日，正拓能源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申请公司股票在全国中小企

业股份转让系统终止挂牌的议案》等相关议案。2018年3月21日，正拓能源召开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了《关于拟申请公司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终止挂牌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2018年3月26日， 正拓能源向股转系统提出主动终止挂牌的申请， 并收到股转系统出具的 《受理通知书》

（编号：180354）。

2018年4月21日，正拓能源收到股转系统出具的《关于同意江西正拓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终止股票在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的函》（股转系统函[2018]� 1429号），正拓能源股票自2018年4月23日起在全国

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终止挂牌。

（十七）2018年5月第八次股权转让

2018年5月4日，肖少贤与天风天睿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同意将其持有正拓能源3.43%的股权以3,000万元

的价格转让给天睿1号基金。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正拓能源股权结构变更为：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份

（

万股

）

持股比例

（

%

）

1

肖少贤

4,220.4233 51.8161

2

陈锡武

1,575.0000 19.3370

3

黄雨生

975.0000 11.9705

4

天睿

1

号基金

279.5767 3.4325

5

吴壮雄

225.0000 2.7624

6

严学锋

225.0000 2.7624

7

江西百富源

225.0000 2.7624

8

周逸诚

150.0000 1.8416

9

刘锐生

75.0000 0.9208

10

潘木建

75.0000 0.9208

11

陈捷生

45.0000 0.5525

12

吴树昱

37.5000 0.4604

13

郑秀玲

15.0000 0.1842

14

杨炎青

15.0000 0.1842

15

黄文进

7.5000 0.0921

合计

8,145.0000 100.00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正拓能源的股本、股权结构未发生其他变化。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正拓能源的设立及历次股权变动均已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

文件的规定，合法有效，不存在股权纠纷或争议；正拓能源的注册资本已全额缴足，不存在出资不实的情况；正拓

能源系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企业法人， 不存在依据相关法律法规或其目前适用之公司章程规定需要终止的

影响其合法存续的情况。

三、股权结构及控制关系情况

（一）股权结构图

（二）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正拓能源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为肖少贤，正拓能源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具体请参见本预案“第三章交

易对方基本情况一、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交易对方（一）肖少贤” 。

（三）正拓能源公司章程中可能对本次交易产生影响的主要内容或相关投资协议

根据《公司法》及正拓能源公司章程第二十六条规定：“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向公司申报所

持有的本公司的股份及其变动情况， 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25%。上

述人员离职后半年内，不得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正拓能源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正拓能源股

权比例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 持股比例

（

%

）

1

肖少贤 董事长

51.8161

2

陈锡武 董事

19.3370

3

黄雨生 董事

、

总经理

11.9705

4

吴壮雄 监事会主席

2.7624

5

严学锋 董事

2.7624

尽管正拓能源股份的转让存在上述限售安排， 由于正拓能源已于2018年4月25日、2018年5月11日召开董事

会和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形式由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的议案》，在本次交易获得中国

证监会批准后，正拓能源将由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上述限售安排将不再适用，肖少贤、陈锡武、黄

雨生、吴壮雄及严学锋向上市公司转让其持有的正拓能源股份将不存在上述限制。因此，正拓能源公司章程上述

限售安排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不构成实质性障碍。

除上述内容外，正拓能源公司章程中不存在对本次交易产生影响的内容，正拓能源不存在可能对本次交易

产生影响的相关投资协议。

（四）高级管理人员的安排

根据《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江西正拓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100%股权的协议》约定，标的资产交割

前，正拓能源的现任高管及其核心经营人员应与正拓能源签订符合派思股份规定条件的《竞业限制协议书》或

在现有劳动合同中增加关于服务期的表述，并承诺至少未来6年将继续服务于正拓能源，且现任高管、核心经营

人员及其近亲属不得从事、投资与标的公司相同或相似的业务。

自派思股份向交易对方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完成后且业绩补偿期间，正拓能源不设董事会，仅设执行董事一

名，由派思股份委派，正拓能源现有经营管理层不变。

（五）是否存在影响该资产独立性的协议或其他安排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正拓能源不存在影响其资产独立性的协议或其他安排。

四、标的公司股权及其主要资产的权属状况、对外担保情况及主要负债情况

（一）主要资产情况

1、固定资产情况

截至2018年3月31日，正拓能源主要固定资产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资产名称 原值 累计折旧

减值准

备

账面价值 成新率

折旧年

限

（

年

）

1

房屋及建筑物

4,929.98 761.87 - 4,168.11 84.55% 5-20

2

机器设备

6,224.83 1,656.29 - 4,568.54 73.39% 3-13

3

运输工具

61.70 15.26 - 46.44 75.27% 5-10

4

办公设备

160.68 103.55 - 57.13 35.56% 3-10

合计

11,377.19 2,536.96 - 8,840.23 77.70%

2、房屋使用权

（1）已取得房屋所有权证的房产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正拓能源已取得房屋所有权证的房屋情况如下：

序号 权利人 产权证号 地址 面积

（

㎡

）

用途 他项权利

1

正拓能源

宜房权证宜春字第

2-2014004981

号

宜春市春一路

89

号

2,654.20

工业 已抵押

2

正拓能源

宜房权证宜春字第

2-2014004982

号

宜春市春一路

89

号

2,654.20

工业 已抵押

3

正拓能源

宜房权证宜春字第

2-2014004983

号

宜春市春一路

89

号

2,654.20

工业 已抵押

4

正拓能源

宜房权证宜春字第

2-2014004984

号

宜春市春一路

89

号

2,654.20

工业 已抵押

5

正拓能源

宜房权证宜春字第

2-2014004985

号

宜春市春一路

89

号

2,957.07

工业 已抵押

6

正拓能源

宜房权证宜春字第

2-2014004986

号

宜春市春一路

89

号

2,654.20

工业 已抵押

7

正拓能源

宜房权证宜春字第

2-2014004987

号

宜春市春一路

89

号

6,543.77

工业 已抵押

8

正拓能源

宜房权证宜春字第

2-2014004988

号

宜春市春一路

89

号

2,654.20

工业 已抵押

（2）正在办理房屋所有权证的房产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正拓能源正在办理房屋所有权证的房屋情况如下：

序号 使用人 名称 地址 面积

（

㎡

）

1

正拓能源

7#

厂房 宜春经济开发区春一路以南

2,644.00

2

正拓能源

8#

厂房 宜春经济开发区春一路以南

2,644.00

3

正拓能源

9#

厂房 宜春经济开发区春一路以南

2,306.00

上述未办理权属证书的房屋面积合计为7,594.00平方米，占正拓能源总房屋面积（包含已取得权属证书的

房屋面积及上述未办理权属证书的房屋面积，合计为33,020.04平方米）的23.00%。

上述尚未办理权属证书的建筑物符合相关规划，目前正在办理相关手续，预计取得产权证书不存在实质性

障碍。

（3）租赁房产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正拓能源正在履行的房屋租赁合同基本情况如下：

序号 承租人 出租人 地址 用途 面积

（

㎡

）

租期届满日

1

正拓能源

深圳华盈产业园运

营有限公司

坪山区龙田街道办事处竹

坑社区格兰达装备产业园

二期厂房七层

B

区

仓库

1,895

2022

年

7

月

14

日

2

正拓能源 刘波

杭州市余杭区闲林街道翡

翠城梅苑

2

幢

4

单元

303

室

、

304

室

住宅

178.7

2018

年

7

月

19

日

3、土地所有权及使用权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正拓能源拥有3处土地使用权，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权利人 产权证号 地址 面积

（

㎡

）

用途

使用期

限

他项权利

1

正拓

能源

宜经国用

（

2014

）

第

00000017

号

宜春经济开发区

春一路以南

、

闽

赣钢铁物流以西

75,022.38

工业用地

2062

年

2

月

15

日

止

已抵押

2

正拓

能源

赣

（

2018

）

宜春市不

动产权第

0005964

号

宜春市经济技术

开发区春一路

89

号

6,105.25

工业用地

2067

年

12

月

07

日止

已抵押

3

正拓

能源

赣

（

2018

）

宜春市不

动产权第

0005965

号

宜春市经济技术

开发区春一路

89

号

53,749.62

工业用地

2067

年

12

月

07

日止

已抵押

4、商标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正拓能源拥有5项注册商标，具体情况如下：

5、专利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正拓能源拥有专利32项，具体如下：

序

号

权利人 专利号

专利类

别

名称 申请日 公告日

1

正拓能

源

ZL201010240198.2

发明专

利

一种锂离子电池用准球形负极

材料及其制备方法

2010.07.29 2013.10.30

2

正拓能

源

ZL 201010246172.9

发明专

利

锂离子二次电池负极材料及其

制备方法

2010.08.05 2013.08.14

3

正拓能

源

ZL 201110224627.1

发明专

利

锂离子二次电池用负极活性物

质及负极

2011.08.05 2013.12.25

4

正拓能

源

ZL 201210446543.7

发明专

利

一种锂离子电池用硅碳复合材

料及其制备方法

2012.11.10 2015.05.13

5

正拓能

源

ZL 201410079263.6

发明专

利

铅炭电池的负极组合物及其制

成的铅炭电池

2014.03.05 2016.02.03

6

正拓能

源

ZL 201310491729.9

发明专

利

复合锂离子电池负极材料

2013.10.18 2016.02.03

7

正拓能

源

ZL 201210434960.X

发明专

利

锂离子电池复合负极材料及其

制备方法

2012.11.05 2015.12.09

8

正拓有

限

ZL 201510606723.0

发明专

利

二次造粒锂离子电池负极材料

及其制备方法

2015.09.22 2018.01.02

9

正拓能

源

ZL 201020650535.0

实用新

型

一种雷蒙磨粉碎机尾尘处理装

置

2010.12.09 2011.06.15

10

正拓能

源

ZL 201020653245.1

实用新

型

一种隧道窑保护电路装置

2010.12.11 2011.06.22

11

正拓能

源

ZL 201020653243.2

实用新

型

一种防止气流逆流的排风管

2010.12.11 2011.06.29

12

正拓能

源

ZL 201020653242.8

实用新

型

一种有多个粉碎机的粉碎装置

2010.12.11 2011.07.20

13

正拓能

源

ZL 201020653238.1

实用新

型

一种磁选除铁装置

2010.12.11 2011.09.07

14

正拓能

源

ZL 201020679444.X

实用新

型

一种纽扣电池垫弹片

2010.12.25 2011.07.27

15

正拓能

源

ZL 201020679445.4

实用新

型

一种带有注液功能的手套箱

2010.12.25 2011.06.29

16

正拓能

源

ZL 201020679446.9

实用新

型

17

温区隧道窑

2010.12.25 2011.08.17

17

正拓能

源

ZL 201020679443.5

实用新

型

一种具有锂离子电池渗液功能

的手套箱

2010.12.25 2011.08.03

18

正拓能

源

ZL 201020687501.9

实用新

型

一种筛分机换筛网装置

2010.12.29 2011.09.07

19

正拓能

源

ZL 201120186792.8

实用新

型

一种带有超声波装置的振动筛

2011.06.04 2012.02.08

20

正拓能

源

ZL 201120186790.9

实用新

型

一种真空抽料装置

2011.06.04 2012.02.08

21

正拓能

源

ZL 201120186789.6

实用新

型

一种粉碎机石墨球形化装置

2011.06.04 2012.02.08

22

正拓能

源

ZL 201120186788.1

实用新

型

一种手套箱除湿除杂装置

2011.06.04 2012.02.08

23

正拓能

源

ZL 201120187610.9

实用新

型

防止石墨负极材料氧化的装置

2011.06.07 2012.02.08

24

正拓能

源

ZL 201120187153.3

实用新

型

具有调速功能的粉碎机

2011.06.07 2012.01.18

25

正拓能

源

ZL 201420809742.4

实用新

型

一种筛选分级输料系统

2014.12.20 2015.07.22

26

正拓能

源

ZL 201420809811.1

实用新

型

一种锂离子负极材料包装用振

实装置

2014.12.20 2015.07.22

27

正拓能

源

ZL 201621424886.3

实用新

型

一种安全稳定式人造石墨混合

成形装置

2016.12.23 2017.08.01

28

正拓能

源

ZL 201621423820.2

实用新

型

一种分级石墨磨粉机

2016.12.23 2017.08.01

29

正拓能

源

ZL 201621424537.1

实用新

型

一种高效率双排料口石墨反应

釜

2016.12.23 2017.08.01

30

正拓能

源

ZL 201621424515.5

实用新

型

一种石墨生产加工装置

2016.12.23 2017.08.01

31

正拓能

源

ZL 201621425853.0

实用新

型

一种筒型快速石墨粉碎加工装

置

2016.12.23 2017.08.01

32

正拓能

源

ZL 201621425213.X

实用新

型

一种用于石墨加工的粉碎装置

2016.12.23 2017.08.01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上述专利中31项专利的专利权人为正拓能源，剩余1项专利的专利权人为正拓有限，未

变更为正拓能源。考虑到本次交易完成后，正拓能源的公司性质将由股份有限公司变更成有限责任公司，公司名

称将变更为“江西正拓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因此，标的公司拟于本次交易完成后将上述31项专利的专利权人

变更为正拓有限。

6、域名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正拓能源所拥有的域名如下：

域名 备案号 域名所有者 域名注册日期 域名到期日期

jxzeto.com

赣

ICP

备

16008350

号

-1

正拓能源

2011.04.21 2019.04.21

（二）权利限制及其他情形

1、标的公司股权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正拓能源股权存在质押情况如下：

（1）肖少贤1,950万股股权质押

1）股权质押基本情况

2016年12月15日， 肖少贤与江西国资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签订 《股权质押合同》（编号： 创投重字第

201600022号），合同的主要内容为：江西国资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向正拓能源提供人民币1,500万元的借款，

就正拓能源此笔借款，肖少贤作为正拓能源的股东，以其持有的正拓能源1,300万股股权向江西国资创业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提供质押担保。

根据正拓能源2017年8月《关于公司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的议案》，正拓能源以资本溢价所形成的资本公积向

全体股东每10股转5股，因此肖少贤质押给江西国资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股份数量由1,300万股变更为1,950

万股。

2）股权质押解除安排

2018年5月11日，为保证本次重大资产重组顺利进行，经各方友好协商签订了《关于解除股权质押的谅解备

忘录》，备忘录的主要内容如下：①江西国资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同意肖少贤将其所持有用于质押担保的正

拓能源1,950万股股权转让给派思股份；②江西国资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同意并确认，在本次重组获得中国证

监会的核准通过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正拓能源向江西国资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指定账户支付人民币1,500万

元，江西国资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在收到资金5个工作日内解除质押；③备忘录自各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同时，肖少贤作出书面承诺：若本次交易通过中国证监会的审核，将配合解除在持有的正拓能源股权上设置

的质押，并保证所持有正拓能源股权依照本次交易签署的相关协议的约定完成过户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前

述备忘录明确约定了解除质押的程序和期限，且解除质押前提为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通过，如相关各方有效

履行备忘录并履行相关解除质押的法律程序， 标的资产在本次交易实施过程中办理权属过户和转移手续不存

在实质性法律障碍，上述股权质押事项不会对本次交易产生影响。

（2）肖少贤1,200万股股权质押

1）股权质押基本情况

2017年12月28日，肖少贤与宜春市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签订《反担保质押合同》（编号：YCXD-宜创行[2017]

122801号），合同的主要内容为：宜春市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同意为正拓能源向宜春市财政投资有限公司及中国

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春市分行申请流动资金贷款人民币3,750万元提供担保， 为保障宜春市创业投资有限

公司承担担保责任后对债务人享有的追偿权的实现， 肖少贤为正拓能源所负债务以其持有的正拓能源1,200万

股股权向宜春市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提供反担保。

2）股权质押解除安排

2018年5月11日，为保证本次重大资产重组顺利进行，经各方友好协商签订了《关于解除股权质押的谅解备

忘录》，备忘录的主要内容如下：①宜春市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同意肖少贤将其所持有用于质押担保的正拓能源

股权转让给派思股份；②宜春市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同意并确认，若本次重组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通过，宜春

市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应在派思股份取得该核准文件后的5个工作日内无条件解除在质押股权上设置的质押，保

证不会对本次重组交易标的资产正拓能源股权交割事宜构成影响； ③肖少贤应在宜春市创业投资有限公司解

除股权质押后的10个工作日内完成正拓能源股权过户给派思股份的相关手续；④肖少贤应在与派思股份签署的

本次重组交易协议中约定派思股份应在正拓能源股权变更至其名下后30个工作日内将其持有正拓能源1,200万

份股权质押给宜春市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备忘录自各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同时，肖少贤作出书面承诺：若本次交易通过中国证监会的审核，将配合解除质押，并保证所持有正拓能源

股权依照本次交易签署的相关协议的约定完成过户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 前述备忘录明确约定了解除质押

的程序和期限，且解除质押前提为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通过，如相关各方有效履行备忘录并履行相关解除质

押的法律程序，标的资产在本次交易实施过程中办理权属过户和转移手续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上述股权质

押事项不会对本次交易产生影响。

2、标的公司主要资产抵押、质押等权利限制情况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正拓能源主要资产抵押、质押等权利限制情况如下：

序

号

担保人

/

抵押人

担保权人

/

抵

押权人

主债权合同 担保物

/

抵押物

担保财产

/

抵

押财产账面

原值

（

万元

）

担保

/

抵押额

度有效期限

1

正拓能

源

宜 春 市 鑫 达

信 用 担 保 有

限公司

07718106382

号

《

委 托

贷款借款合同

》

赣

（

2018

）

宜春市不动产权

第

0005964

号

、

第

0005965

号

土地使用权

3,140.80

2018.04.27 -

2019.04.26

2

正拓能

源

江 西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宜春分行

江银宜分营支借 字第

1820251-002

号

《

流动

资金借款合同

》

宜 经 国 用

（

2014

）

第

00000017

号 土 地 使 用 权

、

宜 房 权 证 宜 春 字 第

2 -

2014004981

号

、

第

2 -

2014004982

号

、

第

2 -

2014004983

号

、

第

2 -

2014004984

号

、

第

2 -

2014004985

号

、

第

2 -

2014004986

号

、

第

2 -

2014004987

号

、

第

2 -

2014004988

号房产

5,058.20

2018.01.30 -

2021.01.29

3

正拓能

源

宜 春 市 鑫 达

信 用 担 保 有

限公司

兴银赣宜企金流 字第

20170004

号

《

流动资金

借款合同

》

机器设备

3,958.14

2017.12.06 -

2018.12.05

4

正拓能

源

中 国 建 设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宜 春 市

分行

ZCSYZR_YC_2017001

《

资 产 收 益 权 转 让 合

同

》

原材料

、

半成品

、

库存商品

等存货及其资产收益权

7,223.07

2017.12.29 -

2021.01.19

5

正拓能

源

深 圳 国 盈 商

业 保 理 有 限

公司

GYBX-612893

《

汇票保

理协议

》

商业承兑汇票

100.00

2017.11.21 -

2018.05.20

（三）对外担保情况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正拓能源不存在对外担保的情况。

（四）主要负债情况

截至2018年3月31日，正拓能源的负债主要由短期借款、应付账款、应付票据、其他应付款、长期借款及递延

收益组成。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

年

3

月

31

日

流动负债

：

短期借款

3,000.00

应付票据

1,142.65

应付账款

13,754.33

预收款项

9.32

应付职工薪酬

118.54

应交税费

300.92

应付利息

12.65

其他应付款

4,003.92

流动负债合计

22,342.35

非流动负债

：

长期借款

3,750.00

递延收益

2,197.59

非流动负债合计

5,947.59

负债合计

28,289.94

注：上表数据未经审计。

（五）或有负债情况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正拓能源不存在或有负债的情况。

（六）诉讼、仲裁、司法强制执行等重大争议或者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正拓能源存在2起尚未了结的诉讼，其基本情况如下：

（1）厦门华锂买卖合同纠纷案，原告：正拓能源，被告：厦门华锂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12月7日，江西省

宜春市袁州区人民法院出具编号为“（2017）赣0902民初1975号”的《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厦门华锂自

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向正拓能源支付石墨款1,638,750元及相关逾期付款违约金 （逾期付款违约金的利率以

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计算，自2017年1月1日起至2017年4月27

日止以1,718,750元为基数、自2017年4月28日起至2017年5月24日止以1,668,750元为基数、自2017年5月25日起至

实际偿清之日止以1,638,750元为基数计算逾期付款违约金）；案件进展状态：2018年4月2日，厦门华锂已提请二

审上诉，目前正在审理中。

（2）山东齐星重整案：债权人：正拓能源；债务人：齐星集团有限公司等27家公司；2017年10月20日，邹平县

人民法院出具编号为“（2017）鲁1626破1至11号、13号、15至29号之一”的《民事裁定书》，裁定齐星集团有限公

司等二十七家公司合并重整，指定齐星集团有限公司管理人担任二十七家公司合并重整管理人，齐星集团有限

公司管理人负责人担任二十七家公司合并重整管理人负责人。根据邹平县人民法院2018年3月2日的《告知函》

以及《无异议债权清单》，正拓能源尚未回款的债权为3,012,496.05元。案件进展状态：第三次债权人会议尚未开

始，重组方案尚未确定。

正拓能源目前经营正常，前述案件系正拓能源在日常经营中发生的合同纠纷，正拓能源均为原告或债权人，

不会对本次交易事项构成实质性障碍。截至本预案签署日，除前述情形外，正拓能源不存在其他影响本次重组的

重大诉讼、仲裁、司法强制执行等重大争议或者妨碍标的资产权属转移的其他重大情况。

（七）是否因涉嫌犯罪正被司法机关立案侦察或者涉嫌违法违规正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是否受到行政

处罚或者刑事处罚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 正拓能源不存在因涉嫌犯罪正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正被中国证监

会立案调查的情况，未受到行政处罚或者刑事处罚。

五、交易标的主营业务情况

（一）主营业务

正拓能源主要从事锂电池负极材料的研发、生产和销售，是国内的锂电池负极材料专业供应商之一，主要产

品以人造石墨负极材料（包含硅基负极材料）和天然石墨负极材料为主，同时有少量复合石墨负极材料，产品广

泛用于消费电子类锂离子电池、动力锂离子电池和储能锂离子电池。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正拓能源已获得专利技术32项，包括发明专利8项，实用新型专利24项。凭借专业、高品

质的产品以及较强研发能力等优势，正拓能源被评定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江西省锂离子电池负极材料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省级企业技术中心、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同时，正拓能源的人造石墨负极材料被江西省质量监督

局评为“江西名牌产品” 。

（二）主要产品及用途

正拓能源主要产品锂电池负极材料，根据生产工艺和原材料来源的区别，产品可分为人造石墨、天然石墨、

复合石墨三大类。

1、人造石墨

人造石墨一般是指焦类等原料经过高温石墨化处理后转化成石墨的产品，工序流程较长，相应的同档次的

人造石墨的成本和销售价格较天然石墨要高。人造石墨由于其价格区间和容量区间较宽，且具备长循环、高温

存储、高倍率等优势，所以人造石墨几乎适用于锂离子电池的所有领域，发展前景较大。

正拓能源生产的硅基负极材料主要通过机械球磨、液相包覆等制备方法，将石墨与硅粉复合改性而成，硅基

负极材料具有超高比容量特点，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2、天然石墨

天然石墨一般是指从天然石墨矿产提炼出来的产品。由于天然石墨性价比较高，容量、压实、低温性能较好，

率先应用于消费类电池领域，且其性能可以满足现阶段电动汽车电池生产的性能要求，因此逐步延伸至动力电

池领域。

3、复合石墨

复合石墨一般是由天然石墨半成品和人造石墨半成品进行复合改性而成，目前复合石墨应用体量较小。

（三）主要产品工艺流程图

1、人造石墨负极材料工艺流程图

2、天然石墨负极材料工艺流程图

3、复合石墨负极材料工艺流程图

（四）业务资质及认证

序号 证书名称 证书编号 资质内容

/

认证内容 发证日期 有效期至 发证机关

1

高新技术企业

证书

GR20173600046

6

高新技术企业

2017.8.23 2020.8.22

江西省科学技

术厅

、

江西省

财政厅

、

江西

省国家税务

局

、

江西省地

方税务局

2

环境管理体系

认证证书

00115E31642R0

S/3600

ISO14001:2015(

锂离子电

池石墨负极材料的研发

和生产及相关管理活动

）

2017.07.12 2018.06.24

中国质量认证

中心

3 ISO9001

：

2008 CN16/31200

可充放电锂离子电池用

石墨负极材料的设计和

制造

2016.08.23 2018.09.14 SGS

认证

4

ISO/TS16949:

2009

IATF0245972

汽车可充放电锂离子电

池用石墨负极材料的设

计和制造

2016.08.23 2018.09.14 SGS

认证

（五）主要经营模式

1、采购模式

为保证主要原材料的稳定供应，降低采购成本，正拓能源实行“以产定购” 的采购模式，主要原材料包括焦

类和球形石墨，辅料为沥青。

正拓能源通过制定《采购控制程序》和《采购部管理制度》等采购制度，建立了完整的采购管控系统，确保

物资采购符合规定要求。

正拓能源的供应商需经过研发、技术、品控、采购、生产等相关部门的资格评审，评审通过后进入《合格供方

名录》。采购部通过对《合格供方名录》供应商的资历、产品价格、产品质量和商务条件等方面进行综合评估的

基础上择优选择供应商。每年末，标的公司对供应商的前述条件进行审核和分类，通过优胜劣汰来保证原材料

品质。

采购部根据物控部的计划进行原料采购，即销售部每月向物控部提供未来三个月的出货计划，由物控部依

据出货计划，制定原材料采购计划，交由采购部。

正拓能源的采购流程如下图所示：

2、生产模式

标的公司采用“以销定产”的生产模式。根据已有订单情况、客户沟通情况、及时跟进了解下游市场的变化，

销售部每月向物控部提供下月出货计划及后续两个月的备货计划，物控部根据销售部预测情况进行生产排期，

由制造中心安排生产。产品生产过程中，由品质部对各加工工序进行全程监控检测，若检测合格，由物控部安排

发货。

3、销售模式

正拓能源的销售采用“直销模式” ，即直接对目标客户销售产品。前期客户开拓阶段，正拓能源销售人员拜

访目标客户、收集相关信息、推介产品，通过技术交流、产品测试、商务条件谈判等，最终达成销售。后续销售过程

中，由销售部根据客户订单，安排发货、对账、开票、回款等一系列工作。

正拓能源产品销售流程如下图所示：

4、外协加工模式

正拓能源涉及外协加工的工序主要为石墨化。

（1）外协加工的合理性

受产业与资源分布的影响，我国的负极材料厂商主要分布在华南、华东区域，紧随下游锂离子电池厂商；石

墨化工艺耗电量较大，石墨化厂商则主要分布在电价相对低廉的省份。出于管理与专业化分工的需要，负极材料

厂商将石墨化环节外包给石墨化外协厂商，成为行业内的常见模式。

（2）外协加工的定价机制

正拓能源与主要外协加工厂商签署了年度《委外加工合同》，就加工周期、加工费用、结算方式、质量技术要

求等内容进行了约定，其中加工数量以实际发货数量为准。外协加工定价模式由正拓能源依据市场行情，与供应

商协商定价。

（3）外协加工的质量控制措施

关于外协加工环节的质量控制方面， 标的公司依据ISO9001：2008�及 ISO/TS� 16949:2009质量体系制定了

《采购控制程序》、《相关方控制程序》等制度，从外协供应商的筛选、加工物料的管控、加工过程的巡查及指导、

产品验收等环节加强控制，以保证外协加工产品的质量。

5、销售结算模式

正拓能源根据客户规模、合作时间采取不同的结算模式：针对新客户及小型客户采取货到付款或预付款的

结算方式；针对长期合作客户及大客户，根据客户的资质以及合作情况，给予客户一定信用账期，一般为月结

60-180天。款项结算形式主要以承兑汇票为主。

通过制定有效的信用管理制度，明确信用评定程序、日常信用管理、信用危机应对措施等方面的内容，加强

了公司对于客户资金、信誉度及风险的控制。

（六）报告期内业务经营情况

1、主营业务收入构成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

年度

1-3

月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变化 金额 占比

人造石墨

3,144.28 50.15% 11,527.10 52.47% 5,766.44 5,760.66 44.77%

天然石墨

3,015.49 48.10% 9,674.68 44.04% 4,065.63 5,609.05 43.59%

复合石墨

109.74 1.75% 765.42 3.48% -686.84 1,452.26 11.29%

其他

- - - - -44.24 44.24 0.34%

合计

6,269.52 100% 21,967.20 100% 9,100.37 12,866.83 100%

注：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2、报告期内向前五大客户销售情况

最近两年及一期，正拓能源前五大客户销售情况如下：

（1）2016年前五名客户

单位：万元

序号 客户名称

销售金额

（

不含税

）

占同期营业收入的比例

1

远东福斯特新能源有限公司

1,896.88 14.74%

2

深圳市卓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1,420.32

12.27%

广西卓能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158.83

小计

1,579.15

3

深圳市比亚迪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1,444.00 11.22%

4

路华能源科技

（

保山

）

有限公司

512.31

6.23%

路华电子科技

（

汕尾

）

有限公司

289.15

小计

801.46

5

深圳瑞隆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612.52 4.76%

合计

6,334.01 49.23%

注：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2）2017年前五名客户

单位：万元

序号 客户名称

销售金额

（

不含税

）

占同期营业收入的比例

1

深圳市比亚迪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5,152.65 23.45%

2

宁波维科电池股份有限公司

2,592.60 11.80%

3

深圳市卓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1,843.50

10.66%

广西卓能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497.64

小计

2,341.14

4

广东天劲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550.59 7.06%

5

郑州比克电池有限公司

778.78

6.83%

深圳市比克动力电池有限公司

721.28

小计

1,500.06

合计

13,137.04 59.80%

注：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3）2018年1-3月前五名客户

单位：万元

序号 客户名称

销售金额

（

不含税

）

占同期营业收入的比例

1

深圳市比亚迪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1,810.33 28.87%

2

深圳市卓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1,420.32

25.18%

广西卓能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158.83

小计

1,579.15

3

广东天劲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729.72 11.64%

4

郑州比克电池有限公司

609.51 9.72%

5

路华能源科技

（

保山

）

有限公司

280.34

5.39%

路华电子科技

（

汕尾

）

有限公司

57.69

小计

338.03

合计

5,066.74 80.80%

注：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正拓能源客户结构合理， 不存在向单个客户的销售金额超过营业收入总额50%的情况。 正拓能源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及主要关联方或持有正拓能源5%以上股份的股东均未在上述客户中任职或拥

有权益，即不存在关联关系。

（七）报告期内采购情况

1、主要原材料及能源

标的公司采购的原材料主要包括焦类、球形石墨和沥青，外协加工工序主要为石墨化。标的公司所用能源主

要为电力，由当地供电局供应。

2、报告期向前五名供应商采购情况

报告期内，正拓能源前五大供应商采购情况如下：

（1）2016年前五大供应商

单位：万元

序号 供应商名称

采购金额

（

不含税

）

占总采购额比例

1

青岛海达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

2,431.25 28.08%

2

重庆晶炭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979.71 11.32%

3

山西畅瑞新工贸有限公司

760.80 8.79%

4

上海太知碳素有限公司

551.80 6.37%

5

郴州杉杉新材料有限公司

478.79 5.53%

合计

5,202.34 60.09%

注：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2）2017年前五大供应商

单位：万元

序号 供应商名称

采购金额

（

不含税

）

占总采购额比例

1

青岛海达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

4,631.21 28.10%

2

四川比特烯新材料有限公司

2,092.37 12.70%

3

上海太知碳素有限公司

1,849.51 11.22%

4

吉林市巨邦炭素有限公司

951.91 5.78%

5

山西畅瑞新工贸有限公司

859.44 5.21%

合计

10,384.44 63.01%

注：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3）2018年1-3月前五大供应商

单位：万元

序号 供应商名称

采购金额

（

不含税

）

占总采购额比例

1

青岛海达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

838.42 12.24%

2

云南天力煤化有限公司

736.15 10.75%

3

青岛青北碳素制品有限公司

615.87 8.99%

4

上海太知碳素有限公司

443.56 6.48%

5

山西畅瑞新工贸有限公司

318.32 4.65%

合计

2,952.32 43.11%

注：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正拓能源不存在向单个供应商的采购金额超过采购总额50%的情况。正拓能源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核心技术人员及主要关联方或持有正拓能源5%以上股份的股东均未在上述供应商中任职或拥有权益， 即不存

在关联关系。

（八）安全生产及环境保护情况

1、安全生产情况

正拓能源严格执行国家法律法规和行业规范对安全生产的有关规定，制定了《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并按照

相关制度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保证生产安全。

2018年4月9日，宜春经济技术开发区劳动保障和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向正拓能源出具《证明》：“正拓能源

自2016年1月1日以来，遵守有关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没有因违反有关安全生产监

督管理的法规而受到处罚的记录。”

2、环境保护情况

根据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修订）》，正拓能源所属行业为“C30�非金属矿物制

品业” ，不属于重污染、高危险行业。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正拓能源的《排放污染物许可证》已过有效期，尚未办理续期。根据国务院办公厅于

2016年11月10日发布的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控制污染物排放许可制实施方案的通知》（国发办[2016]81

号），要求由县级以上地方政府环境保护部门负责排污许可证核发，环境保护部统一制定排污许可证的相关样

式、信息编码、标准、数据格式要求。各地区现有排污许可证及其管理要按国家统一要求及时进行规范，2020年全

国基本完成排污许可证核发。

江西省环境保护厅于2017年8月28日发布的《江西省环境保护厅关于开展钢铁、水泥行业及13个重点行业

企业排污许可证管理工作的通知》（赣环财字[2017]23号），要求2017年12月31日前，完成全省水泥工业企业排

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工作；2018年底前，完成全省钢铁工业企业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工作。各设区市和省直管

县（市）按《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的时间表和技术规范要求，自行开展相关工作。2017年底前启

动全省《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和《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涉及的13个重点行业企业排污许可证核发工作。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正拓能源尚未换发新的《排污许可证》。

2018年3月12日，宜春市环境保护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向正拓能源出具《关于江西正拓新能源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环保排污事项的说明》:“在正拓能源前述排污许可证期限届满至核发新的排污许可证期间，正拓能源

可以正常经营，并按照环评文件及前述排污许可证的要求排放污染物，宜春市环境保护局不会因此对正拓能源

进行处罚。在正拓能源所属行业的排污许可证核发工作启动后，根据目前正拓能源的生产经营及污染物排放情

况，正拓能源按规定办理并取得《排污许可证》不存在实质性障碍。”

2018年4月3日，宜春市环境保护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向正拓能源出具《证明》：“证明正拓能源自2016年1

月1日以来，遵守有关环境保护及防治污染的法律、法规，生产经营活动中的污染物排放符合国家与地方标准，按

时、足额缴纳排污费，没有发生过环境污染事故，没有因违反有关环境保护及防治污染的法律、法规而受到处罚

的记录。”

（九）质量控制情况

1、质量控制体系

正拓能源依据ISO9001：2008�及 ISO/TS� 16949:2009质量体系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内部质量管理体系， 执行

严格的质量控制制度。

2、质量控制措施

正拓能源严格执行产品质量标准，在供应商审核、采购、生产及研发等各个环节施行全方位质量管理，并通

过现代化的管理、先进的生产设备和一流的检测手段来保证产品的质量。正拓能源设立品控部，负责建立与完善

质量保证管理体系、协助供应商审核、产品生产全程质量跟踪与监督等管理工作，并负责原材料采购入厂的监督

检查和半成品检验。正拓能源通过各个环节和过程的质量控制，为产品的质量提供了保证。

具体的质量控制措施主要分为三部分：采购来料控制、生产过程控制、成品验收控制。（1）采购来料控制主

要体现在IQC检验员会对采购的原材料进行入库前抽查验收，若原材料品质不符合规定标准，品质部按照《不合

格品控制程序》或《采购控制程序》处理，以从原材料源头控制产品质量；（2）生产过程中，针对每个批次的产

品，由物控部下达制造命令，品控部根据制造命令对人、机、料进行全面检查，包括人员通知确认、机器清理、现场

工具准备、来料确认； IPQC检验员负责巡查设备参数和人员操作，同时对每个工序的每个吨包进行检验，对不

合格的半成品，由品质部主导并会同研发部和制造中心进行评审，协商决定产品的处理方式。（3）成品验收时，

OQC检验员主要负责检测标签和包装的完整性。

此外，正拓能源还通过定期的培训和教育，强化员工质量意识，同时对各工序关键岗位定期进行操作技能培

训，不断提高生产过程的质量控制水平。

3、产品质量纠纷情况

基于健全有效的质量认证体系，在取得各项认证后，正拓能源的生产环境、工艺和产品质量均一直能够符合

认证的要求。同时，正拓能源还建立了售后服务制度，及时帮助客户解决生产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报告期内，正拓

能源未出现过重大产品质量纠纷事件。

（十）产品的技术水平及研发情况

1、主要产品所采用的技术情况

正拓能源坚持以技术创新引领公司发展，贯彻自主创新与产学研合作开发并举的技术创新战略，把握市场

发展方向，结合客户需求，进行研发投入。正拓能源根据客户的个性化需求，致力于对负极材料的性能改进和提

升，从而实现产品品质和客户满意度的持续提升。

正拓能源经过多年的努力，已拥有多系列、多品种锂电池用负极材料的生产技术，其中有多项技术已经处于

国内先进水平，主要包括人造石墨二次造粒技术、硅表面碳包覆技术、硅碳复合技术、天然石墨包覆技术、模压技

术。主要技术的基本情况如下：

序号 技术名称 创新方式 技术特点和原理

所处阶

段

技术先进性

1

人造石墨

二次造粒

技术

自主研发 利用高温反应釜将单颗粒改性成二次颗粒

批量运

用

行业先进水

平

2

硅表面碳

包覆技术

自主研发

通过优化包覆剂量

、

处理温度

、

处理时间等工艺参数

，

获

得表面碳包覆层均匀一致的纳米硅材料

,

从而使纳米硅

颗粒表面的碳包覆层更加均匀一致

批量运

用

行业先进水

平

3

硅碳复合

技术

自主研发

以石墨

、

纳米硅为原料

，

加入粘胶剂

、

助剂等

，

混合均匀

后

，

得到硅

-

碳复合材料

批量运

用

行业先进水

平

4

天然石墨

包覆技术

自主研发

利用一种粘结剂对天然石墨表面进行碳化包覆

，

以提高

天然石墨的循环寿命和首次效率的技术

批量运

用

行业先进水

平

5

模压技术 自主研发

利用模压设备对人造石墨进行压块成型

，

再装入石墨化

炉石墨化

，

降低石墨化成本

批量运

用

行业先进水

平

正拓能源的主要技术均为原始取得，正拓能源原始取得的专利不存在其他单位职务发明问题、侵犯他人知

识产权问题或竞业禁止问题，正拓能源取得的专利无纠纷或潜在纠纷。

2、研发模式

正拓能源注重研发能力的培养和提升，形成了以市场为导向，立足自主创新、产学研相结合的研发模式。

（1）自主研发

正拓能源以市场为导向，严格按照相关质量控制标准，制定产品开发流程，充分发挥多年负极材料研发积累

的技术优势，通过把握客户设计需求与行业变化趋势，将新工艺、新技术应用到产品开发中，从样品试制到批量

供货满足客户对产品性能和质量的要求，以保证产品在市场中的领先优势。

正拓能源研发团队在自主研发的基础上与有较强研发技术实力的下游电池厂商建立联合开发机制，从应用

场景出发，对产品提出新的需求，共同制定实验方案，并进行样品测试。正拓能源与下游电池厂商对样品测试的

产品进行评估，对于样品测试中存在的技术问题，共同制定可行的改进方案。

（2）合作研发

正拓能源与科研院校开展“产学研”联合创新，充分利用外部机构研发资源实现优势互补，加强和完善公司

研发创新体系，快速提升公司研发实力。近几年，正拓能源与湖南大学成立了博士生联合培养基地，与湖南大学、

南昌大学成立了产学研合作基地，共同开展科技项目研究、科技成果转化、科技人才培养的工作。

3、研发人员

截至2018年3月31日，正拓能源核心技术人员、研发人员占员工总数的比例如下：

项目 人数 占员工总数比例

核心技术人员

4 1.57%

研发人员

28 10.98%

（1）核心技术人员情况

正拓能源共有4名核心技术人员，具体介绍如下：

序号 姓名 职位 性别 学历 工作简历

1

张建峰

研发中心兼

制造中心副

总经理

男 硕士

2008

至

2010

年担任

ATL

研发工程师

，

2010

至

2014

年担任北

大先行科技产业有限公司产品经理

，

2015

年至今

，

担任正

拓能源研发中心兼制造中心副总经理

。

2

褚相礼

硅碳项目部

总工程师

男 硕士

2011

年至

2012

年担任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研

究助理

，

2012

年至

2014

年担任深圳迪凯特电池科技有限公

司研发工程师

，

2014

年至今担任正拓能源硅碳项目部总工

程师

。

3

丁侠靓

石墨项目部

总工程师

男 大专

2009

年至

2013

年在正拓能源品质部担任品质工程师

；

2013

年至

2014

年在研发部担任研发工程师

；

2014

年至

2016

年在

正拓能源工艺部担任工艺工程师

；

2016

年至今在正拓能

源研发部先后担任研发项目经理和研发总工程师

。

4

吴壮雄

采购部副总

经理

男 本科

1990

年至

2008

年先后担任广东茂名碳素总厂车间副主任

和车间主任

，

2008

年至

2009

年担任茂名市茂南锐志碳材料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

2009

年至今任职于正拓能源

。

（2）核心技术人员稳定性

正拓能源高度重视研发技术人员的培养，以及核心技术团队的稳定性，产品研发团队核心成员稳定。报告期

内，正拓能源不存在核心技术人员离职的情形。

六、主要财务数据

（一）主要财务数据及财务指标

正拓能源最近两年及一期未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1、资产负债表

单位：万元

资产

2018

年

3

月

31

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

2016

年

12

月

31

日

流动资产合计

32,242.58 27,834.66 18,221.77

非流动资产合计

12,472.61 11,945.32 9,152.85

资产总计

44,715.18 39,779.98 27,374.62

流动负债合计

22,342.35 23,517.74 18,059.86

非流动负债合计

5,947.59 1,090.14 1,271.92

负债合计

28,289.94 24,607.88 19,331.78

所有者权益合计

16,425.24 15,172.10 8,04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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